承包人合作购车及运营服务协议模板
模板编号：02 | 生成日期：2026-06-30
重要提示：本文件为业务模式与合同条款初稿，供内部讨论、法务审阅和税务论证使用。具体签署前，应由具备资质的律师、税务师、会计师结合主体资质、所在地监管口径、保险方案、实际系统证据链及交易数据复核。
适用目的：用于平台与承包人签署，定义合作购车、平台承运、承包人运营服务、绩效服务费及合规义务。
一、合同当事人
甲方（承运平台）：【】
乙方（合作承包人/运营服务方）：【】
签署日期：【】年【】月【】日    签署地点：【】
二、正文条款
1. 合作模式
甲方以承运平台身份对外承接货主运输业务，统一签署货主运输合同、收取预付运费、组织运输履约、开具发票并实施系统风控。
乙方基于本协议向甲方提供车辆资金支持、客户开发、平台内运营协助、调度执行、回款协助、资料归集和成本控制等服务。
双方确认，乙方不因本协议取得甲方道路运输资质、网络货运资质、车辆登记权属或对外承运主体资格；乙方不得以自身名义承接甲方平台运单。
2. 车辆购置与管理
乙方根据双方确认的车辆采购清单向甲方提供购车资金。甲方以自身名义或双方确认的合规方式购买车辆，并将车辆纳入甲方运营管理体系。
车辆的登记、保险、年检、维保、安全管理、营运合规、系统绑定和处置安排，按本协议、附件及平台制度执行。
乙方不得擅自转移、抵押、质押、出租、出借、拆解、改装或处分车辆，不得将车辆用于平台系统外业务，除非经甲方书面同意。
3. 车辆资金性质与返还
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购车资金，除双方另有明确书面约定外，作为甲方对乙方的车辆出资本金应付款或其他应付款核算，不构成乙方对甲方的股权投资。
车辆出资本金返还应按双方确认的返还计划、车辆摊销进度、结算规则和车辆持续合规运营情况执行。返还本金不构成乙方服务收入，不对应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双方可约定在同一结算单中列示车辆本金返还、运营绩效服务费、代垫成本清偿和实际支付金额，但不得改变各项款项的法律性质、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
4. 乙方运营服务范围
乙方可在甲方授权权限内进行客户开发、客户维护、发单协助、车辆和驾驶员调派建议、装卸协调、异常反馈、回款协助、成本资料收集和运营效率改进。
乙方所有运营行为应在甲方系统内完成或同步留痕。线下沟通形成实质交易信息的，乙方应在【】小时内录入系统并上传相应凭证。
甲方保留对货主准入、价格规则、车辆驾驶员资质、异常运单、发票开具、费用支付、绩效结算和风控冻结的最终审核权。
5. 禁止事项
乙方不得线下承接甲方平台货主业务、私自收取货主运费、安排货主向乙方或第三方付款、隐瞒关联货主或诱导货主规避平台预付余额控制。
乙方不得虚构运输、虚增成本、拆分交易、安排资金回流、借用或出借资质、要求甲方就不真实或资料不完整运单开票。
乙方不得擅自选择未通过甲方准入的车辆、驾驶员、劳务服务商、能源供应商、维修服务商或其他履约资源。
6. 运营绩效服务费
乙方不取得甲方运输收入或平台利润分配。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客户开发、运营协助、调度执行、回款协助和合规履约成果，向乙方结算运营绩效服务费。
运营绩效服务费以已完成、已回款、成本及票据完整、资料闭环且未触发风控冻结的运单为基础计算。未闭环、异常、争议、逾期、疑似关联未披露或被监管关注的运单不进入绩效池。
甲方应先保留最低承运管理收益和必要风险准备。乙方绩效服务费按照附件《运营绩效服务结算规则》计算，并受KPI系数、上限、扣减和追偿条款约束。
7. 成本垫付与票据
如乙方经甲方授权为特定运单代甲方垫付能源、通行、维修、轮胎、装卸、劳务或其他成本，应确保供应商、运单、车辆、金额、发票和付款流水真实匹配。
代垫成本原则上应取得开具给甲方的合规发票或符合税前扣除要求的凭证。乙方不得就代垫成本再次向甲方开具服务费发票。
代垫成本应在结算单中与乙方运营绩效服务费分项列示，甲方有权对凭证不完整、金额异常或与运单不匹配的成本拒绝确认。
8. 关联货主与利益冲突
乙方应在货主准入前如实披露其与货主及货主实际控制人、股东、董监高、财务人员、业务负责人、近亲属之间的关联关系或潜在利益关系。
乙方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货主、代货主出资、接受货主回流资金、与货主共同虚增运费或虚增成本等利益输送安排。
甲方有权通过企业信息、人员信息、地址电话、银行账户、历史任职、资金流水、业务依赖和系统异常指标识别疑似关联关系。乙方拒绝说明或说明不充分的，甲方有权暂停货主准入和乙方结算。
9. 保险与风险补偿
双方应按平台制度为车辆、货物、承运人责任、第三方责任等风险配置保险。乙方应配合提供投保、报案、查勘、索赔和事故处理资料。
因乙方违反平台规则、错误调度、隐瞒货物情况、擅自使用未准入资源、资料缺失或违法违规导致保险拒赔、免赔或损失扩大的，乙方应向甲方补偿相应损失。
保险赔付不足以覆盖甲方损失且责任归属于乙方或乙方管理资源的，甲方有权从乙方待结算款、车辆本金返还款或保证金中扣减。
10. 协议期限、续约与退出
本协议合作期限为【】年，自【】起至【】止。期满前【】日，双方可协商续约、车辆继续承包运营或车辆处置方案。
乙方退出合作时，应完成未结运单、未结成本、未开票事项、客户资料交接、车辆检查、保险索赔和异常事项处理。
乙方存在重大违约、虚假交易、隐瞒关联关系、擅自线下运营、重大安全事故或监管处罚风险的，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协议并追偿损失。
三、通用签署条款
本模板中【】为空白可填项，各方应在签署前补充完整；与主合同、附件或平台规则不一致的，以各方最终签署文本为准。
本合同项下通知可通过书面文件、平台系统、电子邮件、短信或双方确认的其他方式发送。涉及解除、追偿、重大违约、争议解决的通知，宜采用可留痕方式。
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各方应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提交【平台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解决。
本合同自各方盖章或签字之日起生效。电子签章、可靠电子签名及平台确认流程具有与纸质签署同等的证明效力，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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